
隆回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办）、局属各二级单位：

    为全面规范自然资源法治建设，切实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研究制定了《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隆回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30日

附件：

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行政执

法类别
	适用于审核的情形
	审核要素
	提交材料
	提交

部门
	备注

	1
	重大

行政

许可
	1.拟作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行政许可决定的；

2.拟作出许可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

3.拟作出撤销或注销行政许可决定的；

4.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后重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1.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2.申请材料是否完整；

3.行政程序是否合法；

4.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

5.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6.行政许可决定是否规范完备；

7.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情形；

8.涉及第三人的，是否充分听取了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

9.涉及复议诉讼的，是否按照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诉讼判决书要求进行修改。
	1.行政许可有关情况说明；

2.行政相对人报送的申请材料；

3.拟作出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依据材料；

4.审核人员审核意见；

5.行政许可决定代拟稿；

6.经听证或评估的，应提交听证笔录、评估报告；

7.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相关业务股室

	

	2
	重大

行政

处罚
	1.拟作出罚款以及没收违法所得、矿产品等行政处罚决定的；

2.拟作出没收违法建筑物、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行政处罚决定的；

3.拟作出吊销采矿许可证行政处罚的；

4.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和从重行政处罚的;
5.涉嫌犯罪需要移送的；

6.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后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7.拟作出其他重大、复杂、疑难行政处罚决定的。
	1.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格；

2.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3.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

4.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5.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6.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

7.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8.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9.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完备；

10.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11.涉及复议诉讼的，是否按照行政复议决定书或行政诉讼裁判文书要求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行政处罚全部案卷材料；

2.行政处罚决定书代拟稿；

3.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4.经听证的，应提交听证笔录；

5.涉及复议诉讼的，提交行政复议决定书或行政诉讼判决书、裁定书；

6.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执法监察大队
	

	3
	其他

重大

行政

执法

决定
	1.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重大公共利益的其他行政执法决定；

2.社会关注度高、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其他行政执法决定；

3.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行政执法决定；

4.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行政执法决定。
	1.是否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2.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3.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4.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5.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

6.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完备；

7.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1.行政执法决定情况说明；

2.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文本；

3.拟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依据材料；

4.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相关股室 （二级单位）
	




